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０５

前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０５

后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３２９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２

，

６４８

，

６６２

，

００１．４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３．２９４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

全年分配比

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90%;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

:

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

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

若投资者不选择

,

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

但未经确权的基金份额默认方式是

红利再投资

;

基金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

,

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

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上一年度亏

损后

,

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

同等分配权

;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

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

:

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

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

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

,

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后

(

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投资者

,

请务必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之前

(

含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

方式业务申请。

6)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３２９

，

７７３

，

７０３．７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Ａ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１０３ ２０２１０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９８８ １．１９５０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２１５

，

１８７

，

１４９．０８ １１４

，

５８６

，

５５４．６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９０００ ０．８６００

注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

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90%

。南

方多利

A

类基金份额

2015

年度已分配收益

33,513,811.89

元

;

南方多利

C

类基金份额

2015

年度已

分配收益

23,254,808.55

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 投资者可以通

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

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

:

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

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

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

,

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后

(

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投资者

,

请务必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之前

(

含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

方式业务申请。

6)

由于直销客户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账手续费

,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当直销客户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持

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7)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２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２２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０３

，

３６３

，

５０５．０１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０

，

６７２

，

７０１．０１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４７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6

次

,

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20%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仅采取现金分红一种收益分配方式，不进行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君选基金

增加浦发银行、陆金所资管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浦发银行”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陆金所资管”

)

签署的销售代理

协议

,

本公司决定增加浦发银行、陆金所资管为南方君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

简称“南方君选基金”

)

的代销机构。

从

2016

年

1

月

18

日起

,

投资人可前往浦发银行、陆金所资管办理南方君选基金的认购及其

他相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浦发银行客服电话

:95528

浦发银行网址

: www.spdb.com.cn

陆金所资管客服电话

:4008219031

陆金所资管网址

:www.lufunds.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

:www.nffund.com

风险提示

: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０３

前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０３

后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０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２．０６７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２

，

５７８

，

８９９

，

５３５．３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２

，

３２１

，

００９

，

５８１．８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８．４６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

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90%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

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

:

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

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

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

,

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后

(

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投资者

,

请务必在

2015

年

1

月

19

日之前

(

含

2015

年

1

月

19

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

方式业务申请。

6)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０９

前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０９

后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６７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４８２

，

１７０

，

６８０．３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４６９

，

４８５

，

８５３．３５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４．４７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５

次分红

注

: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满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

每季度至少分红一次

,

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

,

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90%

。

2015

年度已实现收益

547,312,624.28

元

,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

492,

581,361.86

元

,

其中

2015

年前四次分红已分配收益

23,095,508.51

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

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

:

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

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

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

,

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后

(

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投资者

,

请务必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之前

(

含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

方式业务申请。

6)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０．７７３３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９５７

，

１２５

，

１３７．１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８６１

，

４１２

，

６２３．４４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２．５３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

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90%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

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

:

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

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

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

,

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后

(

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投资者

,

请务必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之前

(

含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

方式业务申请。

6)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１１

前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１１

后端交易代码

２０２０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２．４３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６４７

，

０５０

，

９３７．３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３２３

，

５２５

，

４６８．６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６．０６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

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50%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

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

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

:

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

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

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4)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

,

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

额

;

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后

(

含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变更

,

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投资者

,

请务必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之前

(

含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

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

方式业务申请。

6)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理财金基金

增加唐鼎耀华为代销机构及开通定投

和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唐鼎耀华”

)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

,

唐鼎耀华将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０００８１６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

Ａ １００

元 开通

从

2016

年

1

月

18

日起

,

投资人可通过唐鼎耀华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

业务。

二、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人可与唐鼎耀华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

每期最低申购额不受基金招募说

明书中有关申购金额的限制。目前

,

唐鼎耀华可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

,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

请参考唐鼎耀华的相关规定。

3

、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

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

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本基金转换费用与转

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

2007

年

8

月

30

日发布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

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

2008

年

3

月

11

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

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

唐鼎耀华客服电话

:400-819-9868

唐鼎耀华网址

:http://www.tdyhfun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

:www.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

1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适应。

2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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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决策、类属配置和品种选择三个层次进行投资管理，以实现超越投资基准的投资目标。

1．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决策：

即每月月初通过宏观经济指标、债券市场情况及短期利率预测模型判断短期利率走势，确定本月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的浮动范围。 具体来

说是利率看涨则缩短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看跌时相对加长组合剩余期限。

2．类属配置

本基金将短期金融工具按剩余期限分为 3类，4个月以下、5－8个月、9个月以上品种，而各期限品种内部按投资工具的特征可划分为回

购、短期债（含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央行票据三类。 本基金管理人在评估各品种在流动性、收益率稳定性基础上，结合预先制定的组合平

均期限范围确定类属资产配置。

3．品种选择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综合考虑品种流动性、收益率的基础上，选择品种构建组合。 具体来说，遵循以下原则：

（1）对于短期券和央行票据原则上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策略，但持有过程中会结合短期资金利率走势、信用度和与回购收益率比较

分析综合评估其在收益性和流动性方面投资价值。 选择到期收益率高于回购收益率或者预期收益率有下降空间的品种。

（2）回购以短期品种为主，具体期限的选择可评估品种间利率期限结构的合理性，选择收益率相对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自 2008年 06月 01日起，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原“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变更为“税后活期存款利率”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预期收益和风险都低于债券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5年 12�月 25�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固定收益投资

4,959,610,275.14 24.56

其中

：

债券

4,959,610,275.14 24.56

资产支持证券

- 0.00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039,313,378.95 20.00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071,290,635.45 54.83

4

其他资产

122,962,040.37 0.61

5

合计

20,193,176,329.91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0.50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0.00

序号 项目 金额 项目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999,997,890.00 5.21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0.00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情况。

3．期末基金组合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6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0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4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天的情况。

（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

%

）

1 30

天以内

68.12 5.21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0.00

2 30

天

(

含

)-60

天

5.73 0.00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0.00

3 60

天

(

含

)-90

天

6.83 0.00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0.00

4 90

天

(

含

)-180

天

9.65 0.00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0.00

5 180

天

(

含

)-397

天

（

含

）

14.29 0.00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0.00 0.00

合计

104.63 5.21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0.00

2

央行票据

- 0.00

3

金融债券

1,091,653,522.46 5.69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1,091,653,522.46 5.69

4

企业债券

131,400,616.77 0.6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3,736,556,135.91 19.48

6

中期票据

- 0.00

7

其他

- 0.00

8

合计

- 0.00

9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4,959,610,275.14 25.86

5．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50206 15

国开

06 2,100,000 210,402,239.77 1.10

2 150202 15

国开

02 2,000,000 200,109,991.60 1.04

3 150413 15

农发

13 2,000,000 199,850,156.53 1.04

4 150301 15

进出

01 1,100,000 110,381,800.41 0.58

5 041554023 15

华能

CP001 1,000,000 100,674,672.59 0.52

6 150211 15

国开

11 1,000,000 100,376,371.46 0.52

7 150411 15

农发

11 1,000,000 100,272,869.47 0.52

8 140230 14

国开

30 1,000,000 100,126,343.50 0.52

9 011599010 15

豫能源

SCP001 1,000,000 100,004,210.16 0.52

10 011575001 15

中信股

SCP001 1,000,000 99,985,917.54 0.52

6．“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偏离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

含

)-0.5%

间的次数

2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2961%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1300%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1595%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提应收利息，

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

本基金每日计提收益，通过每日分红使得基金份额净值维持在 1.0000元。

（2）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397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情况。

（3）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4）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其他资产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115,818,518.06

4

应收申购款

7,143,522.31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22,962,040.37

（5）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

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05年 6月 3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完整会计年度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A类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5.6.3－2005.12.31 1.1421% 0.0044% 1.0455% 0.0000% 0.0966% 0.0044%

2006.1.1－2006.12.31 1.9658% 0.0033% 1.8800% 0.0005% 0.0858% 0.0028%

2007.1.1－2007.12.31 3.1996% 0.0062% 2.7850% 0.0019% 0.1446% 0.0043%

2008.1.1－2008.12.31 3.7332% 0.0129% 2.0136% 0.0045% 1.7196% 0.0084%

2009.1.1－2009.12.31 1.3162% 0.0034% 0.3600% 0.0000% 0.9562% 0.0034%

2010.1.1－2010.12.31 1.8066% 0.0043% 0.3600% 0.0000% 1.4466% 0.0043%

2011.1.1－2011.12.31 3.5069% 0.0040% 0.4697% 0.0001% 3.0372% 0.0039%

2012.1.1－2012.12.31 3.7661% 0.0032% 0.4190% 0.0002% 3.3471% 0.0030%

2013.1.1－2013.12.31 3.6389% 0.0044% 0.3500% 0.0000% 3.2889% 0.0044%

2014.1.1－2014.12.31 4.4413% 0.0062% 0.3500% 0.0000% 4.0913% 0.0062%

过去三个月

0.6199% 0.0015% 0.0882% 0.0000% 0.5317% 0.0015%

2005.6.3－2015.09.30 35.7208% 0.0064% 10.2935% 0.0028% 25.4273% 0.0036%

B类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5.6.3－2005.12.31 1.2832% 0.0044% 1.0455% 0.0000% 0.2377% 0.0044%

2006.1.1－2006.12.31 2.2124% 0.0033% 1.8800% 0.0005% 0.3324% 0.0028%

2007.1.1－2007.12.31 3.4504% 0.0062% 2.7850% 0.0019% 0.6654% 0.0043%

2008.1.1－2008.12.31 3.9814% 0.0129% 2.0136% 0.0045% 1.9678% 0.0084%

2009.1.1－2009.12.31 1.5599% 0.0035% 0.3600% 0.0000% 1.1999% 0.0035%

2010.1.1－2010.12.31 2.0525% 0.0043% 0.3600% 0.0000% 1.6925% 0.0043%

2011.1.1－2011.12.31 3.7550% 0.0040% 0.4697% 0.0001% 3.2853% 0.0039%

2012.1.1－2012.12.31 4.0149% 0.0032% 0.4190% 0.0002% 3.5959% 0.0030%

2013.1.1－2013.12.31 3.8893% 0.0044% 0.3500% 0.0000% 3.5393% 0.0044%

2014.1.1－2014.12.31 4.6930% 0.0062% 0.3500% 0.0000% 4.3430% 0.0062%

过去三个月

0.6809% 0.0015% 0.0882% 0.0000% 0.5927% 0.0015%

2005.6.3－2015.09.30 39.1361% 0.0064% 10.2935% 0.0028% 28.8426% 0.0036%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2005年 6月 3日至 2015年 9月 30日）

注：1、本基金合同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建仓期结

束时，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2、为使本基金业绩与其业绩比较基准具有更强的可比性，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自 2008年 6月 1日起，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变更为“税后活期存款利率”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图从 2005

年 6月 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8年 5月 31日为原业绩比较基准（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走势图，2008年 6月 1日起为变

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走势图。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列示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

（7）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3）本条第 1款第（3）至第（7）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用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4．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1．基金认购费用

本基金认购费用为零。

2．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为零。

3．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为零。

4．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 0.25%,B级基金份额的年费率为 0.01%。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一定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R÷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R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应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基金销售服务费的计算结果

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并做出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应在收到计算结果后当日完成复核，并于当日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节

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如降低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

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前两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5．转换费用

详情请见“八、基金转换”（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书全文）的有关部分。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应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免税，机构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应按相关规定缴纳

企业所得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2015 年 7 月 17 日公布的《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2015年第 1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相关信息。

2．在“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更新了相关信息。

3．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根据相关公告，进行了更新。

4.�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根据最新资料，对“（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5．在“十、基金业绩”中，根据最新资料，对“基金业绩”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6．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披露了 2015年 6月 4日至 2015年 12月 3日发布的公告。

7.�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三、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8日


